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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4條獲認可之集體投資計劃）

（股份代號：823）

修訂信託契約

董事會謹此宣佈，信託契約已進行修訂，主要為：(i)釐清領展可持有領展房託投資
的範圍；(ii)反映庫存基金單位修訂；及 (iii)落實其他變動以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

信託契約修訂於2024年6月19日生效。

簡介

董事會謹此宣佈，領展和受託人於2024年6月19日簽訂了第三份修訂及重列契約以修
訂信託契約。信託契約修訂的主要目的是：(i)釐清領展可持有領展房託投資的範圍；
(ii)反映庫存基金單位修訂；及 (iii)落實其他變動以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信託契約修
訂於2024年6月19日生效。

信託契約修訂

主要信託契約修訂如下：

(i) 釐清授權投資必須由受託人直接持有或透過特別目的投資工具間接持有的規定，
惟 (a)領展可持有任何領展附屬公司；及 (b)領展或任何領展附屬公司可持有（作為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所允許的附屬投資）於主要從事資產管理或物業管理業
務及╱或其他房地產管理活動的任何實體（如該實體為領展一間附屬公司，則視為
領展附屬公司）的權益；

(ii) 引入庫存基金單位的定義，並訂明庫存基金單位須以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
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以及任何已公布之指引、政策、實務聲明或證監會不時發
布的其他指引所允許的方式持有、轉售、轉讓或以其他方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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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落實其他變動以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及

(iv) 進行文字編輯或非重要性質的其他修訂。

受託人已根據信託契約第25.1條和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第9.6條證明，其認為信
託契約修訂：(i)就遵守適用財務、法定或官方規定而言屬必要（不論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ii)不會嚴重損害基金單位持有人的利益，不會大幅免除受託人或領展對基金單
位持有人的任何責任，且不會增加領展房託應付的費用及收費；或 (iii)就糾正明顯錯
誤而言屬必要。

領展就信託契約修訂特此通知基金單位持有人。為遵守信託契約和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守則，信託契約修訂並不需要基金單位持有人的特別批准。

根據信託契約的條文，信託契約之副本（包括第三份修訂及重列契約）於營業日上午九
時正至下午五時正任何時間在領展的營業地點（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77號海濱匯1座
20樓）可供查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授權投資 指 具有信託契約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領展之董事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領展 指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
立之公司，並為領展房託之管理人

領展房託 指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04條獲認可之集體投資計劃，其基金單位於聯交
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823）

領展附屬公司 指 一間為行使領展可能不時釐定的信託契約項下領
展的有關權力及酌情權以及履行相關職責及責任
而成立或收購的領展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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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
則第2.26條進行了適當修改）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守則

指 由證監會頒佈之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
充或以其他方式作出修改）

特別目的投資工具 指 由領展房託擁有及控制的特別目的投資工具，其中
不包括領展及任何領展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收購守則 指 證監會頒布之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

第三份修訂及重列契約 指 受託人與領展所簽訂日期為2024年6月19日之第三
份修訂及重列契約（修訂及重列信託契約）

庫存基金單位 指 領展房託（不論透過領展或以其他方式）根據信託契
約授權或根據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上市規
則、收購守則及證監會不時發布的其他相關守則及
指引以及適用法律法規購回並以庫存方式持有的
基金單位

庫存基金單位修訂 指 於2024年6月11日生效的上市規則修訂，允許持有
及再出售庫存股份（經證監會於2024年5月24日所
發出有關「證監會認可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庫
存單位」之通函修訂及補充）

信託契約 指 受託人與領展於2005年9月6日就設立領展房託而
訂立之信託契約（經十四份補充契約以及兩份修訂
及重列契約修訂及補充）

信託契約修訂 指 根據第三份修訂及重列契約對信託契約作出的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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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 指 擔任領展房託受託人之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
限公司，或倘文意有所規定，任何領展受託人之繼
任者

基金單位 指 領展房託之基金單位

基金單位持有人 指 基金單位之持有人

承董事會命
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作為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之管理人）
公司秘書
黃泰倫

香港，2024年6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領展之董事會成員如下：

主席（亦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聶雅倫

執行董事
王國龍（行政總裁）
黃國祥（首席財務總裁）

非執行董事
紀達夫

獨立非執行董事
包貝利
蒲敬思
陳耀昌
顧佳琳
歐敦勤
裴布雷
陳寶莉
吳麗莎


